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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等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东华科技”）

就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康乃尔”）拖欠

本公司承建的内蒙古康乃尔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交钥匙

工程总承包项目工程进度款等事宜，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内蒙古高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 年 5 月 2 日，本公司收到

了内蒙古高院于 4 月 24 日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5 月 3 日，本公

司向内蒙古高院预交受理费；经电话咨询，内蒙古高院于 5 月 8 日正式

立案受理。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双方当事人情况 

原告：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 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吴光美，董事长 

被告一：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黄山街中段 

法定代表人：武祥东，董事长 

被告二：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888 号东海国际中心一期 B 座 22

楼 

法定代表人：方力，董事长 



被告三：深圳市富德前海基础设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

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涛，董事长 

被告四：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245 号 

法定代表人：宋治平，董事长 

被告五: 吉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长春市高新区锦湖大路 1377 号 

法定代表人：张金峰，董事长 

（二）本案案情介绍及提起诉讼原因 

1、合同签订情况 

2014 年 3 月，本公司与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内蒙古

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交钥匙工

程总承包合同》（详见发布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上的东华科技 2014-008 号《关于与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2014 年 4 月，本公司与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康乃

尔签订《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

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由内蒙古康乃尔取代康乃

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本项目的发包人，按“既有合同”拥有权

利和利益，承担义务和责任。 

2014 年 6 月，本公司与内蒙古康乃尔签订《内蒙古康乃尔 30 万吨/

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书》（详见发布

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14-021

号《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签订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交钥匙工

程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书公告》）。 

2015 年 6 月，本公司与内蒙古康乃尔签订《内蒙古康乃尔 30 万吨/

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书（续）》，将合



同价款调整为 36.9628 亿元，并明确约定该补充协议是对《30 万吨／年

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的修改补充，与原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进度款拖欠情况 

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生效后，本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开展各项

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工作。但自 2014 年 10 月 30 日起，

由于内蒙古康乃尔的资金问题，本项目处于非正常执行状态。本着双方

合作、互相信任的态度，本公司一直维持项目施工至 2016 年 12 月底。

截至 2016年 8月底，内蒙古康乃尔共批复工程进度款 267150.43万元，

实际支付累计 211119.74 万元，尚有 56030.69 万元未支付。 

内蒙古康乃尔作为合同签订方，应严格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全面诚

信履行合同。其上述拖欠工程进度款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 

3、内蒙古康乃尔的股权及出资情况 

内蒙古康乃尔原工商注册股东及股权情况为：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51%股权、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44%股权、

吉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股权。上述股东未完成履行全部注册资

金的出资义务。 

2015 年 11 月，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富德前海基

础设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转让了内蒙古康乃尔 41%的股权。 

当前内蒙古康乃尔股权情况如下：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占股 44%；深圳市富德前海基础设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占股 41%；康乃

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占股 10%；吉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5%。

上述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德前海基础设施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作为内蒙古康乃尔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应在出资

不到位范围内对内蒙古康乃尔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 

（三）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上述被告应立即支付拖欠的进度款。具体如下： 

1、请求判令内蒙古康乃尔支付本公司工程进度欠款 56030.69 万元



及利息 3480 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每笔

款应付时间起计算至2017年2月28日数额，之后继续计算至款清时止）； 

 2、请求判令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德前

海基础设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

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出资不到位范围内对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连带补充赔偿责任。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同时，本公司保留继续向被告追索 2016 年 9 月份之后的进度款、

低负荷施工费，被告违约致使本公司对涉案项目增加管理投入、施工人

力机具降效、工程保险财务等损失费用，以及其他被告应承担的违约金、

赔偿金，直至依法解除合同后要求被告全面结算的权利。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 

本公司在年报、半年报等定期报告中具体披露了已发生的相关诉讼、

仲裁事项。截止公告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及仲

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系本公司依据《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EPC／交钥匙

工程总承包合同》和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对项目业主及相关股东等被

告提起的诉讼，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本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本

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本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2、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八日 




